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６３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电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为疏导电价矛盾
，

完善电价结构
，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东北电网电价的通知
》（

发改价格
【

２００９

】

２９２０

号
）

对销售侧电价进行调整
。

现将公
司所属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委托经营参股公司上网电价调整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电价调整情况
燃煤机组脱硫加价标准由每千瓦时

１．５

分钱调整为
１．３

分钱
，

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价保持不变
。

电价调整比较表
（

含税
）

单位
：

元
／

千千瓦时

发电企业名称 容量 调价前 调价后 增减额
万千瓦 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

吉电股份浑江发电公司
２０＋２１．５ ３４９．７ ３５１．７ ２

吉电股份二道江发电公司
２×１０ ３９６ ３９６ ０

松花江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５ ３８１ ３８１ ０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 ３７５．７ ３７５．７ ０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 ３７５．７ ３７５．７ ０

注
：

松花江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为公司委
托经营参股公司

二
、

按照电价调整变化
，

公司收益无重大影响
。

三
、

本次电价调整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执行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
：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０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９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大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接到第三大股东鸿侨海外有限公司通知
，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

。

其中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９８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９６％

。

本次减持前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１３７

，

２３５

，

９２２

股
，

占总股本的
６．８５％

；

本次减持后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２

，

２３５

，

９２２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０％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本次减持后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间
，

已累计减持本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详细情况请见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按照相关规定
，

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通讯地址

：

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以下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鸿侨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指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

／

上市公司 指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福耀玻璃流通
股

，

构成福耀玻璃权益变动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

企业名称
：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３

、

法定代表人
：

蔡友超
４

、

注册资本
：

８

，

６４５．６０４３

万港币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９４７３４８６

６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７

、

经营范围
：

非业务经营性投资控股
８

、

税务登记号
：

２２ ／ １９４７３４８６

９

、

股东名称
：

曹德旺先生持股
１００％

１０

、

通讯地址
：

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中心西座
１９

楼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曹德旺 男 董事 中国香港籍 中国 否
曹艳萍 女 董事 中国香港籍 中国 是
蔡友超 男 董事 中国香港籍 香港 否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

控制其他境内
、

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福耀玻璃发行在外股份超过百分之五外
，

未持有或控制
其他境内

、

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

第二节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所持股份的目的是用于其它用途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的可能

，

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

、

股份变动的方式
鸿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所持福耀玻璃股份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２１２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福耀玻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占总股本的
１０．６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１１２

，

２３５

，

９２２

股福耀玻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占总股本的
５．６０％

。

三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鸿侨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出售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福耀玻璃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其中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鸿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大宗交易方式出售

７５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福耀玻璃
，

交易价格为
１３．７１

元
／

股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３．７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鸿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福耀玻璃
，

交易均价为
１３．５２

元
／

股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０．９９８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鸿侨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
易方式出售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福耀玻璃
，

交易价格为
１３．７１

元
／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４９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鸿侨公司仍持有福耀玻璃
１１２

，

２３５

，

９２２

股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５．６０％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及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控制
权变动的情况

鸿侨公司在福耀玻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权力被限制的情形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

冻结
等

，

其股份出售的行为未损害福耀玻璃的任何利益
，

亦未引起福耀玻璃控制权的转移
。

第四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买卖
福耀玻璃股份的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０

月
２７

日期间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出
售

１９

，

８２９

，

５６６

股福耀玻璃
，

交易的平均价格为
１１．１６

元
／

股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０．９９％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
７４

，

３１９

，

７５１

股福
耀玻璃

，

交易价格为
１２．１８

元
／

股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３．７１％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福耀
玻璃

，

交易价格为
１２．６０

元
／

股
，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０．３０％

。

第五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

第六节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蔡友超

日期：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件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
工业村

股票简称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鸿侨海外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香港干诺道中

２００

号信德
中心西座

１９

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１２

，

３８５

，

２３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６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１２

，

２３５

，

９２２

股 持股比例
：

５．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
增加或继续减
少其在福耀玻
璃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
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６７

股票简称
：

漳泽电力 编号
：

２００９

临
─０２８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增上网电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接山西省物价局晋价商字
［

２００９

］

２７８

号
《

关于提高我省部分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的通知
》，

现将我公
司所属发电分公司上网电价调整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电价调增情况
（

含税
）：

发电公司 装机容量
（

万千瓦
）

调整前电价
（

元
／

千千瓦时
）

调整后电价
（

元
／

千千瓦时
）

调增额
（

元
／

千千瓦时
）

漳泽发电分公司
８４ ３０２．３ ３２５．３ ２３

河津发电分公司
７０ ３１６．３ ３２６．３ １０

蒲洲发电分公司
６０ ３１５．３ ３２５．３ １０

二
、

本次电价调整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执行
。

三
、

电价调增后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将增加约
２０００

万元收入
。

特此公告
。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
：

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６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为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铁路物资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肆仟万元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期
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

铁路物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该笔融资
，

有利于
做大做强铁路物资综合贸易业务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刘正浩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叁仟伍佰捌拾万元
注册号

：

４５３８１０００００３１６２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税务登记证

：

粤国税字
４４５３８１１９５９２１２４７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５３８１１９５９２１２４７

号
经营范围

：

销售铁路建筑物资
、

钢材
、

水泥
、

建筑材料
（

不含木材
）、

塑料制品
、

矿山工程机械及零
配件

；

工程机械维修
；

批发
、

零售
：

煤炭
（

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
规禁止的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２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铁路物资
１００％

股权
。

３

、

最近期财务状况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４５

，

５０７

，

７４２．２７ １１６

，

９５３

，

３３４．８５

一年内到期负债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０３

，

３５７

，

８５３．０８ ７２

，

５６１

，

２５９．３３

贷款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０３

，

３５７

，

８５３．０８ ７２

，

５６１

，

２５９．３３

所有者权益
４２

，

１４９

，

８８９．１９ ４４

，

３９２

，

０７５．５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４２５

，

８０８．７２ ８０

，

１３８

，

９８７．４７

营业利润
１

，

２０５

，

１５０．８５ ２

，

９８９

，

５８１．８０

净利润
７２２

，

２３０．４７ ２

，

２４２

，

１８６．３３

信用等级
：

良好无逾期负债
。

铁路物资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

６２．０４％

。

三
、

拟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

２

、

担保期限
：

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一年
。

３

、

担保金额
：

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拟为铁路物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董事会认为
：

为全资子公司铁路物资提供担保
，

有利
于做大铁路物资综合贸易业务

，

增加本公司整体收益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为铁路物资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
发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的规定
，

且上述被担保对象
经营稳定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因此
，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

不会对本公
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五
、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

、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
定

，

承担此项担保责任后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

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

因此
，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拟
为铁路物资提供担保是合理的

，

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

有利于双方合作共同发展
，

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合计占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２７％

。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
保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

七
、

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
：

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７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恒铁路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
出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
（

含独立董事
３

人
），

实际参与表决
６

人
（

独立董事杨德勇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刘正浩
、

郭魁元
、

宋金球
、

李运丁
、

潘瑾
、

孙坤出席了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正浩主
持

，

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开发区支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肆仟万元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

表决结果
：

赞同票
６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2009

年
1 2

月
1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1 1 6� � � �

证券简称
：

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

2009- 031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延期报送行政许可申请

补正材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

中轻集团
"

）

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国有股东决策效率
，

拟通
过无偿行政划转方式收购其全资子企业中国海诚国际工程投资总院所持有的

61,919,933

股公
司股份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中轻集团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

中国海
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备案

》

和
《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
豁免核准

》

等申请材料
。

2009

年
10

月
21

日
，

中轻集团收到了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

091500

号
、

091501

号
）。

中国证监会对其报送的相关申请文件提出了补正要求
，

并要求其在
30

个工作
日内报送补正材料

。

由于补正通知书中要求中轻集团提供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批准文
件

，

而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申请目前仍处于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核过程中
，

中轻集团尚未取得
相关批准文件

。

因此中轻集团已于
11

月
30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报送相关补正材料的
申请

。

其它补正材料现已准备完毕
，

中轻集团将在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相关批准文件后
，

立即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所有补正材料

。

特此公告
。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

600853� � � � � � � � �

证券简称
：

龙建股份 编号
：

临
2009- 042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20

日以传真方
式发出

，

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12

名
，

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

12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
《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

、

审议
《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制度
》；（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3

、

审议
《

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4

、

审议
《

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同意公司向中国交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申请银行信贷证明额度
1

亿元
、

投标保函
额度

1

亿元
、

动员预付款保函额度
2

亿元
，

授信期限均为
3

年
，

担保单位为黑龙江省公路桥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史铁桥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事宜
。

5

、

审议
《

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

亿元人民币
，

其中流动资金贷款
5000

万元
，

保函额度
15000

万元
，

担保单位为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期限为一
年

。

特此公告
。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600535� � � � � � � � �

证券简称
：

天士力 编号
：

临
2009- 01 9

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1．

本次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2．

本次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0

月
2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上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会议通知
，

并
于

2009

年
11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23

人
，

代
表股份

253,562,5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数的
51.96%,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大会由董事长闫希军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表决通过了公司

《

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

表决情况为
：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
为

253,562,500

股
，

其中投同意票的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表决权数为
253,562,500

股
，

占该议
案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本次股东大会由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的王勇
、

段禹律师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
资格

、

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

特此公告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6001 8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佳通 公告编号
：

临
2009- 037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

2009

年
11

月
26

日
、

11

月
27

日
、

11

月
30

日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
制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咨询核实
，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均确认不
存在股改

、

公司股权转让
、

非公开发行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

公司经营活动正常
，

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情形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

公司董事会确认
，

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风险提示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O 九年十二月一日

� � � �

证券代码
：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09-064

债券代码
：

126009

债券简称
：

08

赣粤债
权证代码

：

580017

权证简称
：

赣粤
CWB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江西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

为增强高速公路建设和投融资能力
，

促进
全省高速公路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

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
--

江西高速公路投
资发展

（

控股
）

有限公司的基础上
，

组建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省高
速集团

"

）。

省人民政府授权省交通运输厅作为省高速集团公司出资人代表
，

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和履行义务

。

2009

年
11

月
28

日
，

省高速集团正式挂牌
。

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复的省高速集团组建方案
，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
（

含本公司
的国有股权

）

划入省高速集团
；

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由省交通运输厅成建制划入省高速集团
；

省
属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

广告等资产全部划入省高速集团
。

省高速集团成立后
，

将对全省高速公路实现统一管理
，

有利于在全省推行统一的管理体系
，

打破管理主体分散的局面
，

实现高速公路从路段分割管理向路网整体管控的转变
；

有利于促进全
省高速公路各项运营管理走向专业化

、

精细化
，

进一步提升我省高速公路整体管理水平
；

有利于
本公司充分利用集团公司资源和发挥自身优势

，

进一步拓展公司发展空间
，

做强做优高速公路主
业

；

对促进全省高速公路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

推动江西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

省高速公路集团的资产划拨和工商登记等有关工作将按照相关程序办理
，

本公司将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600269� � �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09- 065

债券代码
：

1 26009� � �

债券简称
：

08

赣粤债
权证代码

：

58001 7 � � �

权证简称
：

赣粤
C W B 1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景高速公路技术改造完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自
2009

年
6

月份起实施九景高速公路技术
改造

。

近日
，

该技术改造工程已提前完工
，

恢复双向四车道通行
。

九景高速公路通过实施技术改造
，

道路使用功能和路面状况得到全面完善和提升
，

道路通行
能力显著增强

，

对于进一步适应和满足九景高速公路不断增长的车流量需求
，

提升公司主营资产
运营服务水平和路网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特此公告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

600267 � � � �

股票简称
：

海正药业 编号
：

临
2009－36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子公司雅赛利（台州）制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2

月
27

日
，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台州
雅赛利

（

制药
）

有限公司的议案
》，

本公司拟与雅赛利香港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雅赛利
（

台州
）

制
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雅赛利公司
"

），

相关公告已于
2009

年
3

月
3

日登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上
。

日前
，

雅赛利公司已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

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331000400001425

号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雅赛利公司注册地在台州市椒江区
，

注册资本
2,500

万美元
，

其中本公

司以厂房
、

设备和土地使用权等实物出资
1,225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49%

；

雅赛利香港有限
公司以其在原雅来

（

台州
）

制药有限公司的出资和现汇出资
1,275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1%

。

雅赛利公司经营范围为原料药
（

盐酸万古霉素
）

的生产
，

经营期限
30

年
。

特此公告
。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

000534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 061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特别提示
1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

以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或
"

重大资产重组
"

）

涉及的风险事项已在
2009

年
7

月
24

日
公告的

《

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中详细披露
，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能完
成

，

包括但不限于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和中国证监会豁免万泽集团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等

。

2

、

目前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撤销
、

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3

、

公司目前不存在可能导致万泽集团有限公司撤销
、

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4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能否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二
、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

本公司及相关方面积极推动重组工作
的进程

。

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091131

）

号
《

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

2009

年
10

月
29

日向公司下达了第
091131

号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

》（

以下简称
"

《

反馈意见
》

"

），

要求本公司对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公司已于
11

月
16

日
向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本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

本公司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

网
址

http://www.cninfo.com.cn

），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本公司披露
的信息以上述网站

、

报刊为准
。

特此公告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

002263� � � � � � � � � �

股票简称
：

大东南 公告编号
：

2009- 51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

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

。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
，

公司于
11

月
25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
、

书面表
决后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购买设备的议案
》。

2009

年
8

月
26

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在诸暨为购买
两条

8.7

米宽的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

BOPET

）

生产线
（

上述两条生产线均为本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6

万吨新型功能性
BOPET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计划配备的设
备

）

与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签订两个供货合同
（

合同编号分别为
：

HZGSE-

2008001

、

HZGSE-2008003

），

合同总金额共计
25,158,000

欧元
，

上述两个供货合同均以杭
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合同约定价款

5%

预付款为生效条件
。

经董事会讨论
，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

促进公司的产品升级
，

同意杭州
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向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购买上述供货合同约定的设
备

，

并同意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内凭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
司出具的预付款文件和银行出具的合同总价

5%

金额的预付款保函
，

支付相应的预付款
给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

。

表决结果
：

赞成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详见同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09-53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1 日

股票代码
：

002263� � � � � � � � �

股票简称
：

大东南 公告编号
：

2009- 52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设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
、

交易概述
2008

年
10

月
13

日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高科
"

）

与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

布鲁克纳
"

）

在杭州市就采购
8.7

米幅宽
，

年产
26,430

吨的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

以下简称
：

" BOPET"

）

生产线签订了设备供
货合同

，

该供货合同以杭州高科支付合同约定价款
5%

预付款为生效条件
（

详见公司
2008

年
10

月
15

日在
《

证券时报
》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的
2008-10

号公告
）。

后因
2008

年底全球经济形势及本公司发展战略均发
生变化

，

本公司从大局考虑
，

经
2009

年
8

月
12

日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批

，

将该设备纳入本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6

万吨新型功能性
BOPET

包装
薄膜建设项目设备采购范围

，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杭州绿海
"

）

为实施主体
。

2009

年
8

月
26

日
，

经公司与布鲁克纳多次协商
，

布鲁克
纳同意将

2008

年
10

月
13

日与杭州高科签订的采购
8.7

米宽的
BOPET

生产线的合同
主体变更为杭州绿海

，

并与杭州绿海在诸暨为购买两条
8.7

米宽的
BOPET

生产线
（

上述
两条生产线均为本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6

万吨新型功能性
BOPET

包装
薄膜建设项目计划配备的设备

）

的相关事宜重新进行谈判
，

签订了两个供货合同
（

合同
编号分别为

：

HZGSE-2008001

、

HZGSE-2008003

），

合同总金额共计
25,158,000

欧元
，

上述
两个供货合同均以杭州绿海支付合同约定价款

5%

预付款为生效条件
。

2009

年
11

月
30

日
，

本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购
买设备的议案

》，

同意杭州绿海向布鲁克纳购买上述供货合同约定的设备
，

并同意杭州
绿海于

2009

年
12

月内凭布鲁克纳出具的预付款文件和银行出具的合同总价
5%

金额的
预付款保函

，

支付相应的预付款给布鲁克纳
。

二
、

合同主要内容
2009

年
8

月
26

日
，

杭州绿海在诸暨为购买两条
8.7

米宽
、

在收卷机上年产
26,430

吨
的

BOPET

生产线
（

上述两条生产线均为本公司
2009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6

万吨新
型功能性

BOPET

包装薄膜建设项目计划配备的设备
）

与布鲁克纳签订两个供货合同
（

合
同编号分别为

：

HZGSE-2008001

、

HZGSE-2008003

），

合同总金额共计
25,158,000

欧元
，

除
两条生产线外还包括备件预算

，

上述两个供货合同均以杭州绿海支付合同约定价款
5%

预付款为生效条件
。

本项目由杭州绿海实施
，

项目所需土地及厂房均向杭州高科租赁
，

不存在新增用地问题
。

不可抗力事件不成为违约
，

也不成为在此项条款之下终止合同的
依据

。

三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基本情况
：

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
，

注册地址
：

德国西格斯多夫科林斯贝格
街

5-7

号
；

注册资本
：

1,540

万欧元
；

法定代表人
：

威伦浩法
；

经营范围
：

主要从事拉伸薄
膜生产设备的制造

、

销售与相关服务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

结合对方当事人信用状况及本公司与对方当事人的历
次合作

，

就对方当事人向本公司提供货物的能力进行了合理判断
，

认为对方当事人具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

，

能保证提供的设备在供货
、

加工和设计上无缺陷
。

四
、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履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

BOPET

薄膜的生产能力
，

优化公司产品
结构

，

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

五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均以欧元结算

，

合同价格认定为
CIF

上海港交货价
，

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
变动将对本公司的实际支付产生影响

。

特此公告
。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1 日

备查文件
1

、《

供货合同
》

文本
（

合同编号分别为
：

HZGSE-2008001

、

HZGSE-2008003

）


